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相关议案，拟将《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电子工业设备、光伏电池、光伏

电池设备、动力电池设备、半导体设备、

电子生产设备、光电设备的销售；刻蚀

机、扩散炉、烧结炉、各类自动化生产

设备、光电设备的租赁（不配备操作人

员的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

动）及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和利用；与

上述设备及分布式发电系统和太阳能

技术及产品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以及合同能源

管理；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配件；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刻蚀机、扩

散炉、烧结炉、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

光电设备的生产、维修、改造；生产太

阳能光伏产品及配件（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电子工业设备、光伏电池、光伏

电池设备、动力电池设备、半导体设备、

电子生产设备、光电设备的销售；刻蚀

机、扩散炉、烧结炉、各类自动化生产

设备、光电设备的租赁（不配备操作人

员的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

动）及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和利用；与

上述设备及分布式发电系统和太阳能

技术及产品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以及合同能源

管理；自有厂房租赁；销售太阳能光伏

产品及配件；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以

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刻蚀机、扩散炉、烧结

炉、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光电设备的

生产、维修、改造；生产太阳能光伏产

品及配件（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

除其职务，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 

第一百零七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

大会负责。 

第一百零七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

大会负责。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

要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

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

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

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变，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